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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治建设离不开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培养。
法学硕士研究生（含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育是高层次的法律专业人才培养。
曾有人将法学院的使命赋予为培养阐释法律的法学家与培养从事法律解释的法律人。
简而言之，法学院培养目标为两类人才：一是学者型、研究型的法学家；二是应用型、操作型的法律
职业人。
由此，联想到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制度改革，我们更倾向于将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定位，由
培养单纯的学者型、理论型法学研究人才转向培养具有更为深厚扎实的知识基础和较强的实践创新工
作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发展的人才类型亦由单一型向复合型方向转换。
　　基于上述这样的考虑，我们提供给法学研究生用于汲取理论营养、维系知识命脉的教材也应该顺
应培养目标的要求，体现出复合型的特色：即不仅告诉读者法律应当是什么，同时，又启发学生在实
践中如何去做。
与此目标相对应，我们尝试将这套研究生教学用书定位于专著性质的教材，旨在不仅能够反映学科领
域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动态，使其在具有较为鲜明的学术品位的同时，也能成为法学硕士研究生专业
学位课程或选修课程的教材或主要参考用书。
　　如果说衡量研究生是否得到社会的肯定取决于能否顺应社会经济和法治建设发展的需要，那么，
这套硕士研究生教学用书是否成功；则主要取决于撰写人员对于专著性质教学用书如何适应研究生教
学培养需要的规划设计。
有鉴于此，我们对于这套教学用书的设计努力突出以下几点特色：　　具有相当的知识含量.本套硕士
研究生教学用书撰写的内容有别于以基本知识、基本概念的介绍为主要内容的本科教材，而是以专题
的方式较为深入地探讨所涉学科领域近年来若干主要、重要或前沿性的理论或实务问题。
虽然其中不乏对基本概念的阐述，但力求简练、准确，并对有分歧的概念和观点进行了梳理和甄别，
使读者对所探讨的专题有比较系统、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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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吸收发达国家公司法，特别是近年来英国和日本公司法最新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
公司法的现行规定，较为深入地剖析了公司法的重要制度，包括公司设立的法律制度、公司的法人资
格、公司的资本制度、公司的管理体制、中小股东的保护制度、公司集团的法律制度、公司的破产制
度等。
　　本书可作为法学和经管专业研究生的教科书及高年级本科生的参考书，也可作为律师、证券业专
业人士等公司实务工作者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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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独立的法人资格　　“人格”一词源自罗马法，指民事权利主体的资格。
公司具有独立人格首先意味着公司设立后，就与股东的人格相分离，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也意
味着公司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商事经营活动，对外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公司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基础是具有自己独立的财产。
我国《公司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
公司。
第3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
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可见，我国《公司法》将公司界定为“企业法人”。
按《民法通则》第4工条的解释，企业法人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具备法人资
格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该条规定并未包括公司企业法人。
因为在制定《民法通则》时，公司这种企业形态并未引起立法者的关注。
而现行《公司法》将公司规定为一种企业法人，也只能说是《民法通则》中“企业法人”概念的必然
延伸和扩张。
由此可见，我国法律明确承认公司人格的存在，承认公司独立人格也就意味着承认公司的独立主体地
位，承认法人与自然人共同形成民事主体的二元架构。
至于是否存在第三民事主体，因理论上有争议，在此不作讨论。
所谓具有人格者，必能对其行为后果负责。
公司具有独立人格的必然结论是，公司须能够独立承担法律上的责任.独立承担责任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须将公司本身与组织设立公司的成员区分；二是如果公司不能独立承担责任则可能导致人格否认
。
因此，公司完全是法律的产物，是一种法律的拟制。
公司人格的诞生以满足法律规定的实质和程序要件为前提，满足了这些条件就能取得法人资格，反之
，则不能取得法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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